
环境保护税、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及信用评价情况

1、本报告年度共缴纳环境保护税 401239.09 元（人民币）

2、根据国家及《广东省环境保护厅等转发关于开展环境污染强

制责任保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》 粤环【2013】46 号文件，

对照排查，本企业未列入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强制投保范围。

3、广东省生态环境厅正在组织修订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管理制度，

评价工作待定。


